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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丽水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财政管理

体制方案》《丽水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

自然资源管理体制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丽水市委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丽水市本级开

发区（园区）整合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经市政府研究同

意，现将《丽水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财政管理体制方案》《丽水

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自然资源管理体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丽政办发〔2021〕2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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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执行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5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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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财政管理体制方案

保持市与丽水开发区财政体制不变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分类管

理、责权利相统一、激励发展”原则，在提升后形成“统一征收、

分区结算、开发单列、自求平衡”财政体制。

1.设立丽水开发区国库。区域内（除丽景园）建立相对独立

的财政管理体制，实行统一登记、统一征收、统一入库、统一核

算、统一管理。在国库设立前，相关的收入缴入市国库，由市国

库根据以往程序拨付丽水开发区。

2.收入范围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区域内的税收收入和税

务部门征收的非税收入（不含社保、医保等），以及区域内相应的

土地出让金收入。

3.支出范围。丽水开发区管委会及下属单位、所辖街道办事

处的运转经费；辖区内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（教育、卫生

运维除外）；以及市或丽水开发区制定的各类企业优惠政策兑现、

财政补助以及管理服务经费；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支出。

4.划定基数。以莲都区和青田县划入区块的近三年一般公共

预算税收收入地方留成部分的平均数作为收入基数，扣除近三年

企业政策兑现平均数后分别与莲都区和青田县结算，一般公共预

算收入不再分成。整合前应付未付的政策兑现由原主体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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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爱斯集团按照现有企业名录，相应企业的当年一般公共预

算税收收入上解市财政，相应企业的政策兑现由市财政划转给丽

水开发区；后续新引进或新设立的产业链配套企业的收入地方留

成部分实行市本级（含莲都区）和丽水开发区“二八”分成。企

业服务和政策兑现均由丽水开发区负责。

5.其他事项。

（1）划入丽水开发区范围的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支出以上

年支出数为固定基数结算给丽水开发区。

（2）莲都和青田的划入区块一般公共预算税收收入市分成

部分，全额返还丽水开发区。丽景园的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维持不

变，青田县腊口西区块国有资产和债权债务转归丽水开发区。纳

爱斯区块和青田县腊口西区块的财政结算体制三年后由市委、市

政府另行研究。



— 5 —

丽水市本级开发区（园区）自然资源管理体制

根据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完善市与莲都区、丽

水开发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方面有关事权划分的意见》（丽

政办发〔2020〕90 号），理顺丽水开发区自然资源管理体制。

1.莲都区划入区块按照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完

善市与莲都区、丽水开发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方面有关事权

划分的意见》（丽政办发〔2020〕90 号）要求，莲都区政府与丽

水开发区管委会办理委托手续，开展自然资源领域管理工作。

2.青田县腊口西区块参照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

完善市与莲都区、丽水开发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方面有关事

权划分的意见》（丽政办发〔2020〕90 号）要求，自然资源领域

管理工作由青田县政府委托丽水开发区管委会管理，国土空间规

划由市自然资源局统筹。

抄送：

2021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丽水军分区，市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
